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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關於於廣東省清遠市拍得

工業土地及房產
用於擴大資源循環利用

此公告為中滔環保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之自願
性公告。

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集團近期於中國廣東省清遠市以底價約人民幣 1.2

億元拍得工業用地及其上建築物。相關工業用地面積約 322畝（約 21.5萬平方米），
其上建築物面積約 17.6萬平方米。

本集團擬在上述工業用地上以建設－擁有－運營的形式，投資建設生物質能源原料
基地、環保輕質建材產品及微生物有機質資源利用中心等項目（「該等項目」）。該等
項目於獲得環評資格及完成建設後，預計於 2017年年底投入運行。

董事會認為該項目作為本集團之全資子公司－清遠綠由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資源循環
利用項目的發展與延伸，將進一步拓展及完善本集團的環保服務鏈條，同時可以擴
大本集團的收益基礎並將為本集團帶來可觀回報。因此，董事會認為該等項目符合
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。

承董事會命
中滔環保集團有限公司

徐湛滔
主席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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